
广州市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涉密领域失信信息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

穗密规字〔2021〕1 号

广州市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涉密领域失信信息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

各区国家保密局、市直各单位、各涉密资质（格）单位：

现将《广州市涉密领域失信信息管理暂行办法》印发你们，请认真

抓好落实，执行中遇有问题，请及时向我局反映。

广州市国家保密局

2021 年 8 月 16 日

广州市涉密领域失信信息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推进广州市涉密领域信用体系建设，规范涉密领域信用信

息的管理和使用，加快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强涉密资

质（格）单位保密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

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 号）、《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20〕49 号）、《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等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广州市国家保密局依据法定职责及本办法规定，开展涉密资

质（格）单位及其涉密人员失信信息归集管理，按照相关单位及部门需

求，提供查询涉密资质（格）单位或个人的信用信息服务，共同实施信

用约束。

本办法所称涉密领域失信信息分为涉密资质（格）单位失信信息和

个人失信信息。

第三条广州市国家保密局依法依规对本市涉密领域失信信息进行

归集，归集的涉密资质（格）单位或个人失信信息必须合法、真实、准

确。

第四条失信信息归集应限于《广州市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目录》公布

的项目，并及时根据上述目录变化情况进行调整。

第五条归集失信信息的依据包括：

（一）生效的司法裁判文书；

（二）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决定文书；

（三）法律、法规或者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规定可以作为失信

信息归集依据的其他文书。

第六条涉密资质（格）单位及其涉密人员因违反保密法律法规，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归集相关失信信息：

（一）受到刑事处罚的；

（二）受到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

第七条以下信息不作为失信信息归集：

（一）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及其他不宜公开的敏感信息；



（二）公开后无法实现归集失信信息用途的；

（三）涉事单位或个人已经受到其他方式处理，相关信息经审核无

必要归集的。

第八条归集失信信息，应当依法履行审核审批程序，并做好书面记

录。

归集失信信息，应当听取涉事单位或个人的陈述和申辩。

第九条归集失信信息，应当履行书面告知程序，明确归集的依据和

相关主体享有的救济途径等事项。

被归集失信信息的单位或个人，可在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 15 个工

作日内，向广州市国家保密局提出异议申请并提供说明材料。广州市国

家保密局应进行核查，并作出维持或删除的决定。

第十条失信信息归集设置有效期，自失信信息归集产生之日起 3年。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涉密资质（格）单位及其涉密人员有下列情况的，失信信

息归集有效期延长 1 年，累计不得超过 5 年：

（一）已被归集失信信息的涉密资质（格）单位或个人，再次发生

保密违法行为符合本办法第六条所列情形的；

（二）在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保密违法行为过程中，存在隐瞒、

销毁隐匿证据等抗拒查处事实的。

第十二条归集失信信息内容应包括：

（一）相关主体的基本信息，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名称或自然人姓

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民身份证号码、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

姓名等；

（二）归集失信信息的事由；

（三）其他依法应当归集的内容。

第十三条广州市国家保密局应及时向本市社会信用主管部门报送

归集失信信息，并提出下列一项或多项建议：

（一）依法在“信用广州”网站及相关门户网站发布关联企业公共

信用档案；

（二）依法推送给相关单位开展涉密信用约束工作；

（三）其他依法可以采取的措施。

第十四条广州市国家保密局应在报送本市社会信用主管部门前对

归集的失信信息进行保密审查，对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进行

隐蔽处理后可以公开的，应当预先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各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涉密资质（格）单位、涉密工程

及涉密采购项目管理部门和实施单位因履行法定职责需要，可按规定程

序依法向广州市国家保密局提出申请，对与其工作相关的单位或人员的

失信信息进行查询。

第十六条相关主管部门在各类涉密资质（格）审核时，可依法使用

归集的失信信息；实施单位进行涉密政府采购时，可使用归集的失信信

息遴选涉密资质（格）单位。

第十七条被归集失信信息的单位或个人已经完成整改，并通过信用

承诺和参加信用培训消除不良影响，自被归集失信信息之日起届满 3 个

月，可向广州市国家保密局提出删除失信信息申请。



广州市国家保密局应在接到删除失信信息申请及相关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并决定是否准予删除；情况复杂的，经单位负

责人批准可以延长核查期限，但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申请材料不齐

全或表述不清楚的，补正材料所用时间不计入核查期限。

第十八条被归集失信信息的单位或个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删

除失信信息：

（一）有效期届满的；

（二）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所针对的情形已

整改完成的；

（三）所依据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决定被依法撤销的；

（四）归集依据发生改变，不符合新归集依据的。

第十九条广州市国家保密局作出删除失信信息的决定，应同时书面

通知广州市社会信用主管部门，说明删除方式并提出处理建议。

第二十条广州市国家保密局工作人员在失信信息归集工作中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附 件

失信信息归集告知书

（示例）

穗密确信〔2021〕 号

：

你单位因 （违反保密法律法规行为），于 （时

间）被保密行政管理部门 （实施处罚的具体情况），现根

据 《 广 州 市 涉 密 领 域 失 信 信 息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 第 六 条 的 规 定 ，

于 （时间）起将上述信息归集到广州市涉密领域失信信息管

理，有效期为 3 年。

如有异议，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广州市国

家保密局提出异议申请，并提供说明材料。

广州市国家保密局

2021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来 源 ： 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网 站


